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272號

原      告  卓暐彥即飛鼠不渴休閒露營農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文廷律師

被      告  李興杰  

            余媚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余媚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余媚婷負擔，並應於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

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62

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列黃秋雄為被

告，然因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9日自東門汽車商行買受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時（下稱系爭車輛），該商行之

負責人為被告余媚婷（東門汽車商行之負責人嗣於112年11

月2日變更為陳芊秀），原告遂於113年3月22日具狀撤回黃

秋雄，並追加余媚婷為被告，與其請求係本於同一之基礎事

實，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李興杰即東門汽車商行之業務員洽詢

買賣系爭車輛之過程中，經告知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方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112年5月9日與時由余媚婷經營之東門汽車商行簽訂汽車買

賣合約（下稱系爭契約），以新臺幣（下同）26萬8,000元

購買系爭車輛。嗣原告陸續發現系爭車輛有水箱水量異常、

風箱漏氣、風管出風不足及引擎動力不足等問題，經多次送

修，始查知系爭車輛實際里程數為54萬7,465公里，幾近報

廢狀態，與李興杰所述里程數相差甚鉅，價值約2萬元至2萬

5,000元之間，余媚婷溢領至少24萬3,000元，原告僅請求返

還其中20萬元。為此，爰先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

規定請求余媚婷減價並返還溢領之價金；備位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

損害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

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追加被告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當初將系爭車輛賣給原告時，有向原告說明價格

比行情低，以實際里程數為主，被告只是負責車輛買賣，並

非原車主，原告在購買系爭車輛前即可自行查詢里程數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

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

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

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買賣因

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

或請求減少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

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亦有明定。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李興杰於接洽買賣系爭車輛事宜時，經

李興杰保證系爭車輛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等情，業據原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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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雙方LINE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見調解卷第37頁），李興杰

既為余媚婷之受僱人，負責處理銷售車輛之事務，屬余媚婷

之履行輔助人，堪認余媚婷與原告於112年5月9日訂立系爭

契約時，就所出賣之系爭車輛有為里程數之保證，縱使余媚

婷以特約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義務

者，其特約為無效。原告復主張系爭車輛之里程數於110年8

月3日顯示為54萬7,465公里，並非賣方所保證之18萬公里，

具里程數不實之瑕疵等情，另據其提出系爭車輛里程數查詢

資料為佐（見調解卷第49頁）。依系爭車輛檢驗里程數查詢

結果，顯示系爭車輛之里程數自106年9月18日起至110年8月

3日止，係自43萬1,053公里逐次增加至54萬7,465公里，然

於111年7月29日卻大幅減為18萬1,650公里，其可能因素包

含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調表、里程表故障或

更新等狀況，有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

年11月8日竹監單桃一字第1133183092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

可查（見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惟里程數大幅減少之情形

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9日間，即於原告於112年5

月9日買受系爭車輛之1、2年前，此外均呈逐次增加情形，

堪信以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里程表故障或更

新之可能性較低，而以人為調表之可能性較高，顯見系爭車

輛里程數不具余媚婷保證之品質。審以中古車買賣市場，有

意購買者多須透過賣方翔實交代車輛之客觀狀況，方能取得

所需資訊，據以斟酌有無買受實益；而除車輛基本操作與行

進性能是否正常外，其里程累計狀況因與過往使用及損耗程

度息息相關，並攸關後續之維護成本、耐用年限、使用安

全、保值可能等實際問題評估，是中古車之里程數多寡始終

為購入決定時應予考量要素之一，此非僅牽涉車輛於市場上

之價格定位，更足以具體影響購買意願之形成與否，於中古

車交易中存在不可取代之重要性至為明確。準此，余媚婷既

已保證系爭汽車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則原告倘於交車時僅

查看、比對車輛儀錶板所顯示之里程，尚與通常檢查程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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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是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車輛既於交付時有與約定之

品質不符之情形，則原告主張余媚婷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洵屬有據。

　㈢又系爭車輛已使用16年，且近2年已非熱門車型，里程數54

萬7,465公里之合理收購價格評估為2萬至2萬5,000元，有桃

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113年12月3日桃汽車（昇）字第1130

90號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3頁），原告及余媚婷復未

爭執上開估價金額，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年份及實際里

程數等情形，認系爭車輛之合理收購價格為2萬5,000元，與

買賣成交價格26萬8,000元存有24萬3,000元之差距，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元。

　㈣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在受益之原因初固有效存在，然嗣

因其障礙不能達到目的時，即屬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之情形，如其受益而致他人受有損害，被害人非不

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利益。故本件原告主張系爭

車輛存有上開瑕疵，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

元，余媚婷就該減少部分價金屬溢收而獲有利益，經原告行

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就原告而言，自

有多付價金之損害，兩者間復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返還20萬元，係屬有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為未確定期限之債務，其依法應

為催告，余媚婷始負遲延責任，而應給付法定遲延利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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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以起訴請求余媚婷給付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

力，而民事追加被告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於113年3月27日

送達余媚婷，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1

頁），揆諸前開規定，是原告請求自上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規定，請求余

媚婷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位之

訴有理由，本院就原告所為備位聲明部分即毋庸另為准駁之

判決，附此說明。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

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額為2,100元（即第一

審裁判費），爰確定訴訟費用由余媚婷負擔，並依同法第91

條第3項規定，諭知余媚婷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

為余媚婷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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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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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272號
原      告  卓暐彥即飛鼠不渴休閒露營農場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文廷律師
被      告  李興杰  
            余媚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余媚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余媚婷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6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列黃秋雄為被告，然因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9日自東門汽車商行買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時（下稱系爭車輛），該商行之負責人為被告余媚婷（東門汽車商行之負責人嗣於112年11月2日變更為陳芊秀），原告遂於113年3月22日具狀撤回黃秋雄，並追加余媚婷為被告，與其請求係本於同一之基礎事實，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李興杰即東門汽車商行之業務員洽詢買賣系爭車輛之過程中，經告知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方於112年5月9日與時由余媚婷經營之東門汽車商行簽訂汽車買賣合約（下稱系爭契約），以新臺幣（下同）26萬8,000元購買系爭車輛。嗣原告陸續發現系爭車輛有水箱水量異常、風箱漏氣、風管出風不足及引擎動力不足等問題，經多次送修，始查知系爭車輛實際里程數為54萬7,465公里，幾近報廢狀態，與李興杰所述里程數相差甚鉅，價值約2萬元至2萬5,000元之間，余媚婷溢領至少24萬3,000元，原告僅請求返還其中20萬元。為此，爰先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減價並返還溢領之價金；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損害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當初將系爭車輛賣給原告時，有向原告說明價格比行情低，以實際里程數為主，被告只是負責車輛買賣，並非原車主，原告在購買系爭車輛前即可自行查詢里程數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亦有明定。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李興杰於接洽買賣系爭車輛事宜時，經李興杰保證系爭車輛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雙方LINE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見調解卷第37頁），李興杰既為余媚婷之受僱人，負責處理銷售車輛之事務，屬余媚婷之履行輔助人，堪認余媚婷與原告於112年5月9日訂立系爭契約時，就所出賣之系爭車輛有為里程數之保證，縱使余媚婷以特約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其特約為無效。原告復主張系爭車輛之里程數於110年8月3日顯示為54萬7,465公里，並非賣方所保證之18萬公里，具里程數不實之瑕疵等情，另據其提出系爭車輛里程數查詢資料為佐（見調解卷第49頁）。依系爭車輛檢驗里程數查詢結果，顯示系爭車輛之里程數自106年9月18日起至110年8月3日止，係自43萬1,053公里逐次增加至54萬7,465公里，然於111年7月29日卻大幅減為18萬1,650公里，其可能因素包含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調表、里程表故障或更新等狀況，有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年11月8日竹監單桃一字第1133183092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惟里程數大幅減少之情形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9日間，即於原告於112年5月9日買受系爭車輛之1、2年前，此外均呈逐次增加情形，堪信以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里程表故障或更新之可能性較低，而以人為調表之可能性較高，顯見系爭車輛里程數不具余媚婷保證之品質。審以中古車買賣市場，有意購買者多須透過賣方翔實交代車輛之客觀狀況，方能取得所需資訊，據以斟酌有無買受實益；而除車輛基本操作與行進性能是否正常外，其里程累計狀況因與過往使用及損耗程度息息相關，並攸關後續之維護成本、耐用年限、使用安全、保值可能等實際問題評估，是中古車之里程數多寡始終為購入決定時應予考量要素之一，此非僅牽涉車輛於市場上之價格定位，更足以具體影響購買意願之形成與否，於中古車交易中存在不可取代之重要性至為明確。準此，余媚婷既已保證系爭汽車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則原告倘於交車時僅查看、比對車輛儀錶板所顯示之里程，尚與通常檢查程序無違。是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車輛既於交付時有與約定之品質不符之情形，則原告主張余媚婷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洵屬有據。
　㈢又系爭車輛已使用16年，且近2年已非熱門車型，里程數54萬7,465公里之合理收購價格評估為2萬至2萬5,000元，有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113年12月3日桃汽車（昇）字第113090號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3頁），原告及余媚婷復未爭執上開估價金額，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年份及實際里程數等情形，認系爭車輛之合理收購價格為2萬5,000元，與買賣成交價格26萬8,000元存有24萬3,000元之差距，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元。
　㈣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在受益之原因初固有效存在，然嗣因其障礙不能達到目的時，即屬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之情形，如其受益而致他人受有損害，被害人非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利益。故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存有上開瑕疵，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元，余媚婷就該減少部分價金屬溢收而獲有利益，經原告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就原告而言，自有多付價金之損害，兩者間復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返還20萬元，係屬有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為未確定期限之債務，其依法應為催告，余媚婷始負遲延責任，而應給付法定遲延利息。查原告以起訴請求余媚婷給付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民事追加被告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於113年3月27日送達余媚婷，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1頁），揆諸前開規定，是原告請求自上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本院就原告所為備位聲明部分即毋庸另為准駁之判決，附此說明。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額為2,1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爰確定訴訟費用由余媚婷負擔，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諭知余媚婷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余媚婷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272號
原      告  卓暐彥即飛鼠不渴休閒露營農場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文廷律師
被      告  李興杰  
            余媚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余媚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余媚婷負擔，並應於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
    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62
    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列黃秋雄為被
    告，然因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9日自東門汽車商行買受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時（下稱系爭車輛），該商行之
    負責人為被告余媚婷（東門汽車商行之負責人嗣於112年11
    月2日變更為陳芊秀），原告遂於113年3月22日具狀撤回黃
    秋雄，並追加余媚婷為被告，與其請求係本於同一之基礎事
    實，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李興杰即東門汽車商行之業務員洽詢
    買賣系爭車輛之過程中，經告知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方於
    112年5月9日與時由余媚婷經營之東門汽車商行簽訂汽車買
    賣合約（下稱系爭契約），以新臺幣（下同）26萬8,000元
    購買系爭車輛。嗣原告陸續發現系爭車輛有水箱水量異常、
    風箱漏氣、風管出風不足及引擎動力不足等問題，經多次送
    修，始查知系爭車輛實際里程數為54萬7,465公里，幾近報
    廢狀態，與李興杰所述里程數相差甚鉅，價值約2萬元至2萬
    5,000元之間，余媚婷溢領至少24萬3,000元，原告僅請求返
    還其中20萬元。為此，爰先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
    規定請求余媚婷減價並返還溢領之價金；備位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
    損害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位
    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追加被告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當初將系爭車輛賣給原告時，有向原告說明價格
    比行情低，以實際里程數為主，被告只是負責車輛買賣，並
    非原車主，原告在購買系爭車輛前即可自行查詢里程數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
    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
    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
    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買賣因物
    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
    請求減少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
    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亦有明定。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李興杰於接洽買賣系爭車輛事宜時，經
    李興杰保證系爭車輛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等情，業據原告提
    出雙方LINE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見調解卷第37頁），李興杰
    既為余媚婷之受僱人，負責處理銷售車輛之事務，屬余媚婷
    之履行輔助人，堪認余媚婷與原告於112年5月9日訂立系爭
    契約時，就所出賣之系爭車輛有為里程數之保證，縱使余媚
    婷以特約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
    ，其特約為無效。原告復主張系爭車輛之里程數於110年8月
    3日顯示為54萬7,465公里，並非賣方所保證之18萬公里，具
    里程數不實之瑕疵等情，另據其提出系爭車輛里程數查詢資
    料為佐（見調解卷第49頁）。依系爭車輛檢驗里程數查詢結
    果，顯示系爭車輛之里程數自106年9月18日起至110年8月3
    日止，係自43萬1,053公里逐次增加至54萬7,465公里，然於
    111年7月29日卻大幅減為18萬1,650公里，其可能因素包含
    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調表、里程表故障或更
    新等狀況，有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年1
    1月8日竹監單桃一字第1133183092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惟里程數大幅減少之情形發生
    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9日間，即於原告於112年5月9日
    買受系爭車輛之1、2年前，此外均呈逐次增加情形，堪信以
    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里程表故障或更新之可
    能性較低，而以人為調表之可能性較高，顯見系爭車輛里程
    數不具余媚婷保證之品質。審以中古車買賣市場，有意購買
    者多須透過賣方翔實交代車輛之客觀狀況，方能取得所需資
    訊，據以斟酌有無買受實益；而除車輛基本操作與行進性能
    是否正常外，其里程累計狀況因與過往使用及損耗程度息息
    相關，並攸關後續之維護成本、耐用年限、使用安全、保值
    可能等實際問題評估，是中古車之里程數多寡始終為購入決
    定時應予考量要素之一，此非僅牽涉車輛於市場上之價格定
    位，更足以具體影響購買意願之形成與否，於中古車交易中
    存在不可取代之重要性至為明確。準此，余媚婷既已保證系
    爭汽車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則原告倘於交車時僅查看、比
    對車輛儀錶板所顯示之里程，尚與通常檢查程序無違。是依
    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車輛既於交付時有與約定之品質不符
    之情形，則原告主張余媚婷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洵屬有
    據。
　㈢又系爭車輛已使用16年，且近2年已非熱門車型，里程數54萬
    7,465公里之合理收購價格評估為2萬至2萬5,000元，有桃園
    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113年12月3日桃汽車（昇）字第113090
    號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3頁），原告及余媚婷復未爭
    執上開估價金額，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年份及實際里程
    數等情形，認系爭車輛之合理收購價格為2萬5,000元，與買
    賣成交價格26萬8,000元存有24萬3,000元之差距，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元。
　㈣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在受益之原因初固有效存在，然嗣
    因其障礙不能達到目的時，即屬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之情形，如其受益而致他人受有損害，被害人非不
    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利益。故本件原告主張系爭
    車輛存有上開瑕疵，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
    元，余媚婷就該減少部分價金屬溢收而獲有利益，經原告行
    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就原告而言，自
    有多付價金之損害，兩者間復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返還20萬元，係屬有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為未確定期限之債務，其依法應
    為催告，余媚婷始負遲延責任，而應給付法定遲延利息。查
    原告以起訴請求余媚婷給付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
    力，而民事追加被告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於113年3月27日
    送達余媚婷，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1
    頁），揆諸前開規定，是原告請求自上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規定，請求余
    媚婷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位之訴
    有理由，本院就原告所為備位聲明部分即毋庸另為准駁之判
    決，附此說明。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
    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額為2,100元（即第一
    審裁判費），爰確定訴訟費用由余媚婷負擔，並依同法第91
    條第3項規定，諭知余媚婷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
    為余媚婷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272號
原      告  卓暐彥即飛鼠不渴休閒露營農場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文廷律師
被      告  李興杰  
            余媚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余媚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余媚婷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6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列黃秋雄為被告，然因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9日自東門汽車商行買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時（下稱系爭車輛），該商行之負責人為被告余媚婷（東門汽車商行之負責人嗣於112年11月2日變更為陳芊秀），原告遂於113年3月22日具狀撤回黃秋雄，並追加余媚婷為被告，與其請求係本於同一之基礎事實，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李興杰即東門汽車商行之業務員洽詢買賣系爭車輛之過程中，經告知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方於112年5月9日與時由余媚婷經營之東門汽車商行簽訂汽車買賣合約（下稱系爭契約），以新臺幣（下同）26萬8,000元購買系爭車輛。嗣原告陸續發現系爭車輛有水箱水量異常、風箱漏氣、風管出風不足及引擎動力不足等問題，經多次送修，始查知系爭車輛實際里程數為54萬7,465公里，幾近報廢狀態，與李興杰所述里程數相差甚鉅，價值約2萬元至2萬5,000元之間，余媚婷溢領至少24萬3,000元，原告僅請求返還其中20萬元。為此，爰先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減價並返還溢領之價金；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損害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追加被告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當初將系爭車輛賣給原告時，有向原告說明價格比行情低，以實際里程數為主，被告只是負責車輛買賣，並非原車主，原告在購買系爭車輛前即可自行查詢里程數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亦有明定。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李興杰於接洽買賣系爭車輛事宜時，經李興杰保證系爭車輛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雙方LINE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見調解卷第37頁），李興杰既為余媚婷之受僱人，負責處理銷售車輛之事務，屬余媚婷之履行輔助人，堪認余媚婷與原告於112年5月9日訂立系爭契約時，就所出賣之系爭車輛有為里程數之保證，縱使余媚婷以特約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其特約為無效。原告復主張系爭車輛之里程數於110年8月3日顯示為54萬7,465公里，並非賣方所保證之18萬公里，具里程數不實之瑕疵等情，另據其提出系爭車輛里程數查詢資料為佐（見調解卷第49頁）。依系爭車輛檢驗里程數查詢結果，顯示系爭車輛之里程數自106年9月18日起至110年8月3日止，係自43萬1,053公里逐次增加至54萬7,465公里，然於111年7月29日卻大幅減為18萬1,650公里，其可能因素包含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調表、里程表故障或更新等狀況，有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年11月8日竹監單桃一字第1133183092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惟里程數大幅減少之情形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9日間，即於原告於112年5月9日買受系爭車輛之1、2年前，此外均呈逐次增加情形，堪信以檢驗員連續誤繕、英制改公制登記、里程表故障或更新之可能性較低，而以人為調表之可能性較高，顯見系爭車輛里程數不具余媚婷保證之品質。審以中古車買賣市場，有意購買者多須透過賣方翔實交代車輛之客觀狀況，方能取得所需資訊，據以斟酌有無買受實益；而除車輛基本操作與行進性能是否正常外，其里程累計狀況因與過往使用及損耗程度息息相關，並攸關後續之維護成本、耐用年限、使用安全、保值可能等實際問題評估，是中古車之里程數多寡始終為購入決定時應予考量要素之一，此非僅牽涉車輛於市場上之價格定位，更足以具體影響購買意願之形成與否，於中古車交易中存在不可取代之重要性至為明確。準此，余媚婷既已保證系爭汽車里程數約為18萬公里，則原告倘於交車時僅查看、比對車輛儀錶板所顯示之里程，尚與通常檢查程序無違。是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車輛既於交付時有與約定之品質不符之情形，則原告主張余媚婷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洵屬有據。
　㈢又系爭車輛已使用16年，且近2年已非熱門車型，里程數54萬7,465公里之合理收購價格評估為2萬至2萬5,000元，有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113年12月3日桃汽車（昇）字第113090號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3頁），原告及余媚婷復未爭執上開估價金額，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年份及實際里程數等情形，認系爭車輛之合理收購價格為2萬5,000元，與買賣成交價格26萬8,000元存有24萬3,000元之差距，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元。
　㈣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在受益之原因初固有效存在，然嗣因其障礙不能達到目的時，即屬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之情形，如其受益而致他人受有損害，被害人非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利益。故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存有上開瑕疵，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萬元，余媚婷就該減少部分價金屬溢收而獲有利益，經原告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就原告而言，自有多付價金之損害，兩者間復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返還20萬元，係屬有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為未確定期限之債務，其依法應為催告，余媚婷始負遲延責任，而應給付法定遲延利息。查原告以起訴請求余媚婷給付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而民事追加被告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於113年3月27日送達余媚婷，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1頁），揆諸前開規定，是原告請求自上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第179條規定，請求余媚婷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本院就原告所為備位聲明部分即毋庸另為准駁之判決，附此說明。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額為2,1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爰確定訴訟費用由余媚婷負擔，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諭知余媚婷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余媚婷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